
一、投标函 

宿州市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名称)： 

1.现告知收到并已考察现场和审查上述项目招标文件的所有资料，我方完全熟悉其中的要

求、条款和条件。我方将完全按照本招标文件及修改文件(如有)和有关附件的要求，我方愿意按

我方报价承担《宿州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PPP项目合同》)项下全部

项目的投资运营责任并承担风险。 

2.如果我方中标，我方保证： 

(1)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的要求。 

(2)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条件和时间以及投标文件的承诺与贵方签订本项目《合作协议》、《PPP

项目合同》、《股东协议》、《承继协议》，并与贵方指定机构在项目所在地合资成立项目公司，进行

本项目的投资运营合作。在《PPP项目合同》中规定的日期前开始投资建设运营本项目。 

(3)所有工程符合国家、安徽省和宿州市的相关质量要求和标准。 

3.我方同意本投标文件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期结束后 90 个日历日内有效。根据报价人须

知，该投标文件有效期可以延长。在有效期内，本投标文件始终对我方具有约束力，并可随时为

贵方所接受。 

4.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你方的招标文件（包括附件）及其修改、补充和澄清文件（如

有）、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约束我方与贵方双方的合同。 

5.在《PPP项目合同》最终签署以前，以我方与贵方可能达成的合同、备忘录或其他双方共

同认可的文件，及《PPP项目合同》条款和招标文件的条款对我们有约束力。 

6.我方承诺，与采购人聘请的为此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及任何附属机构均无关联，我方

不是采购人的附属机构。我方保证，本投标文件的所有内容均属独立完成并真实有效，未经与其

他潜在报价人进行协商、合作或达成谅解后完成。 

投标人（签章）：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望江东路 96号        

电话：  0551-63740803    传真：  0551-63741971   

日期：  2022  年  10  月  13  日 

注：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此件由牵头方出具并加盖公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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